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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招标拍卖挂

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札达县人民政府批准，西藏自治区札

达县自然资源局委托西藏旭日拍卖有限责任公司以挂牌方式出让4幅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采用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三、竞买人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者外，均可参加

竞买。

四、挂牌资料获取地点和报名时间

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21年 11月23日至

2021年12月21日办公时间内到西藏自治区札达县自然资源局获取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21年11月23日至2021年12月21日办公时间内到西藏自治区札达县自然

资源局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1年12月21日17时30分。经审核，申

请人按规定交付竞买保证金，具备竞买申请条件的，西藏自治区札达县自然资源局将在2021年

12月21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西藏自治区札达县自然资源局进行。各地块挂牌报

价时间分别为：

ZDGT2021002号地块：2021年12月13日10时00分至2021年12月23日11时00分；

ZDGT2021003号地块：2021年12月13日10时00分至2021年12月23日11时00分；

ZDGT2021004号地块：2021年12月13日10时00分至2021年12月23日11时00分；

ZDGT2021005号地块：2021年12月13日10时00分至2021年12月23日11时00分；

七、交付竞买保证金账户

开户单位：西藏旭日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银行帐号：138812532364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

竞得人。

（二）交付土地时间：以札达县人民政府批准文件和出让合同约定为准。

（三）本次出让宗地均按现状交付（宗地范围内空间地表、地下等设施由竞买人自行勘察确

认），面积以交付时界址点控制的实有面积为准，出让价款不变；宗地开发所需的供电、供水、等

基础配套设施由竞买人自行考察、自行配建；其他相关要求及未尽事宜，详见宗地出让须知等

相关出让文件资料。

（四）出让宗地在公告挂牌期间如遇不可抗拒原因，出让方有权延期或终止本次公告挂牌

活动，报名人不得以任何借口提出相关要求和条件。

（五）本次挂牌不接受电话、邮寄及口头报名。

（六）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札达县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文件》。

九、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由西藏旭日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具体组织实施挂牌出让

活动。

十、西藏自治区札达县自然资源局对本《公告》有最终解释权。

十一、联系方式

联系人：次仁

联系电话：13989909906 18108912122

西藏旭日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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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讯（记者 赵越）为严格规范定点零
售药店管理，保障基金安全，根据《零售药店
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第3号）、《拉
萨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零售药店管理经办
规程（试行）》、《基本医疗保险定点零售药店
服务协议》等规定，近日，拉萨市医疗保障局
就全市定点零售药店法定代表人是否属于

失信人员进行了全面核查。
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共计查

询药店法定代表人213人，经核查，拉萨市有
3家定点零售药店法定代表人为失信人员，
根据《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
法》（国家医疗保障局令第3号）第四十条之
规定：“定点零售药店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

办机构应解除医保协议，并向社会公布解除
医保协议的零售药店名单：（十三）法定代表
人、企业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不能履行医保
协议约定，或有违法失信行为的”。拉萨市
医保局医保中心立即约谈了3家药店法定
代表人，就失信情况进行了通报，并当场通
报了解除《基本医疗保险定点零售药店服务

协议》的决定。
下一步，拉萨市医疗保障局将继续加大

对定点零售药店法定代表人失信情况的核
查力度，规范定点零售药店管理，确保医疗
保险基金安全有效运行，确保医保政策执行
不走样，确保为广大参保群众提供更加合
理、必要、安全的医疗保障服务。

近年来，电子烟在人群中尤其是年轻
人群体中十分盛行。长期以来，社会大众
也对电子烟存在这样一个错误的认知：“电
子烟比卷烟对人体的危害小”。可事实并
非如此，电子烟同样有害健康。记者通过
走访发现，在拉萨市区沿街商铺、百货柜
台、大型商场……电子烟实体店的身影随
处可见，店内摆放着各种款式、各种品牌的
电子烟，价格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

据悉，在加强电子烟市场监管方面，拉
萨市烟草专卖局首先聚焦线上、线下两条销
售渠道，全面摸清市场底数，对全市范围内
销售电子烟的商店建档立册，重点对中小
学、幼儿园周边电子烟销售点增大检查频
率，同时，还加强对通过互联网推广和销售
电子烟行为的监测，全面清理互联网电子烟
信息，切实找准监管发力点。

其次，进一步加强与公安、市场监管等
执法部门的沟通协作，建立健全电子烟常态
化监管机制，多部门常态化开展电子烟市场
专项整治行动。

此外，拉萨市烟草专卖局加强宣传电子
烟监管政策，在全市范围内电子烟实体店张
贴“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警示标语，
引导电子烟商户主动下架违规产品并做出
承诺，对发布虚假违法电子烟广告及销售不
规范问题做到露头就打，彻底净化拉萨电子
烟市场。

近期，根据学生家长举报，拉萨市烟草
专卖局执法人员对拉萨市北郊的一家电子
烟商店进行检查，经核实相关证据，认定该
电子烟商店存在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的
违法事实。拉萨市烟草专卖局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责令该商户
限期改正，处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2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这也是拉萨市烟
草专卖局开出的首张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
烟的罚单。

针对校园周边销售电子烟的行为，下一
步，拉萨市烟草专卖局将加强与中小学、社
区、未成年人培训机构等单位的沟通协调，
形成常态化宣传机制，积极营造未成年人远

离电子烟的社会氛围。
同时，创新监管方法，线上+线下齐发

力，线下引导电子烟实体店签订诚信经营承
诺书。充分发挥联合执法协作机制作用，进

一步加强与公安、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的联
合执法，不定期开展联合检查，严厉查处向
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等违法行为，全力保障
和维护未成年人身体健康和合法权益。

拉萨市解除3家定点零售药店医保定点协议
经查，这3家药店法定代表人被列为失信人员

拉萨市烟草专卖局开出首张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罚单

罚款2000元 涉事商户被责令限期整改
近期，记者通过走访发现，在拉萨市区沿街商铺、百货柜台、大型商场……电子烟实体店的

身影随处可见，更有甚者在校园周边向未成年人出售电子烟。那么，针对电子烟市场，拉萨市
烟草专卖局又是如何进行管理的，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记者 央金卓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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